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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传闻情况 

近日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刊登了题为《天邦股份 溢价 2倍收购连亏企业之谜》

的文章，其中提及公司收购成都天邦“报表期初数透露玄机、1000 万资金不知

去向”，部分媒体对此进行了转载。 

 

二、澄清说明 

经核实，本公司郑重对上述报道说明如下： 

   （一）关联方关系及定价 

2008 年 6 月，公司与自然人谢建勇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书》，收购其持有

的四川成都精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80%股权。该股权收购事项经 2008 年 7 月 17

日召开的公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成都精华生物制品有限公

司于 2008 年 10 月更名为“成都天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”，简称“成都天邦”。公

司与股权转让方自然人谢建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

易。该股权转让价款以成都天邦截至 2008 年 5 月 31 日止经审计净资产为基础，

公司经过审慎评估、全面分析确定。 

（二）公司与成都天邦资金往来情况 

本公司自 2008 年 8 月将成都天邦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公司在编制关联方资

金占用情况汇总表时，将成都天邦 2008 年 8 月 1 日作为期初数进行编制，故在

“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

表”中将公司 2008 年 7 月 29 日因经营需要拆借予成都天邦的 6,000,000.00 元，

作为“2008 年期初往来资金余额”项目列示。2008 年 8-12 月，本公司共支付给

成都天邦 53,400,000.00 元，收到成都天邦归还往来资金 12,000,000.00 元，成



 

都天邦自并购日起至本期期末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

43,003,557.00 元（其中收到的政府补助 1,000,000.00 元，收到的研发奖励

200,000.00 元, 收到宁波天邦往来款 41,400,000.00 元,其他 1,619.00 元, 收

到的个人还款 401,938.00）。在编制成都天邦现金流量表时，公司按照净额列示

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，列示金额 41,400,000.00 元

（53,400,000.00 元-12,000,000.00 元=41,400,000.00 元）。符合会计准则的要

求，不存在所谓“1000 万资金不知去向”的情况。 

 

（三）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公司《信息披露事

务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，没

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。 

 

三、重要提示 

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咨询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

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司的公告，理性投资，注

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○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


